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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aidusnap8][bookmark: baidusnap3]《梁希科普奖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表彰在林业科学技术普及（以下简称科普）活动、创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林业科普工作的积极性，繁荣林业科普创作，促进我国林业科普事业的发展，提高我国林业从业人员科学素质和全民生态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梁希科教基金管理办法》，结合林业科普工作特点，设立梁希科普奖。为规范梁希科普奖的评审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梁希科普奖的推荐、评审和授予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推荐、评审和授奖程序开展工作。
第三条 为保证梁希科普奖的专业性和严肃性，中国林学会成立梁希科普奖评审委员会，负责梁希科普奖的评审工作。梁希科普奖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梁希科普奖评审的日常工作。
第四条 梁希科普奖分为科普作品奖、科普活动奖和科普人物奖三类，每年评选一次。
第二章  申报资格和评审标准
第五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凡从事林业科普工作，在林业科普创作、科普活动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报。
第六条  梁希科普作品奖。主要奖励完成科普著作、科普译作、科普报告、网络科普作品、影视作品等林业科普作品的单位或个人。科普作品要求概念准确无误，突出科学性、思想性、通俗性、趣味性。科普著（译）作必须取得著作权，发行量须在3000册以上；科普报告须具有5000人次以上听众，获得社会广泛赞誉，在全国性报（刊）上正式发表；网络科普作品和影视作品要求内容丰富，知识性强，群众喜闻乐见。根据科普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及科普效果，分设一、二、三等奖。
第七条 梁希科普活动奖。主要奖励组织举办过主题突出，紧密结合林业中心任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科普活动的单位或个人。科普活动要求内容丰富，结合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形式新颖，突出创新，群众喜闻乐见；组织严密，做到计划、措施、经费、时间、地点、人员落实，同时要有相关文件、音像资料记载和活动总结材料；效果显著，形成全国或区域特色的科普活动，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
第八条 梁希科普人物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热心林业社会公益性事业，积极支持、参与林业科普工作，在林业科普作品创作、科普活动的组织、林业科普理论的研究等方面具有重大贡献和影响，对推动林业科普工作创新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章  推荐与申报
第九条 申报梁希科普作品奖（以单位名义申报）、活动奖、人物奖的项目必须经过有推荐资格的单位推荐，并以推荐单位正式文件的形式报中国林学会；以个人名义申报梁希科普作品奖的项目可以直接向中国林学会申报。
具有梁希科普奖推荐资格的单位为，各省（区、市）林学会；中国林学会各分会（专业委员会）；有关普通高等林业院校；各全国林业科普基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各直属单位；其他相关单位。
第十条 申报梁希科普奖应按规定填写梁希科普奖申报书，并附相应的文字或影像材料等。经梁希科普奖办公室形式审查后，由梁希科普将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审。
第十一条 已获国际或国家级奖的项目不再申报梁希科普奖。
第四章  评审与授奖
第十二条 梁希科普奖评审工作坚持科学、公正、公开的原则。设立“梁希科普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由热心科普工作、具有较高科普工作水平和良好职业道德的林业科技、科普和其它相关行业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两至三名、委员若干名。
第十三条 梁希科普奖评审程序。经梁希科普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形式审查合格的材料，分送两位评审委员会委员进行初审，并提出是否合格意见。初审合格后，提交梁希科普奖评审委员会会审。会审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获出席评审会议2/3以上的评委通过方为有效。评委员会的评审结果报梁希科技教育基金委员会备案。
第十四条 奖励名额与奖金。
梁希科普作品奖一等奖奖项署名人员不超过4人，二等奖奖项署名人员不超过2人，三等奖奖项署名人员1人。一、二等奖颁发证书和奖金，三等奖颁发证书不发奖金。
梁希科普活动奖同时奖励单位和个人，署名单位不超过3个，总署名人员不超过9人，对获奖奖项颁发证书和奖金。
梁希科普人物奖，每次评奖不超过3人,颁发证书和奖金。
第五章  异议及处理
第十五条获奖名单在正式公布之前在中国林学会网站等媒体上公示，自公示之日起20天内为异议期。异议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对公示的内容提出异议。提出异议者必须以书面形式写明项目名称和自己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并提供有关的证据。凡不按本要求提出的异议不予受理。
第十六条 对获奖产生的异议分为实质性异议和非实质性异议。实质性异议是指对所涉及到的项目的真实性的不同意见。非实质性异议是指对所涉及到的项目的主要完成人或主要完成单位的意见。
第十七条 不同异议的处理。实质性异议由梁希科普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调查核实处理；非实质性异议由申报单位在异议期内负责核实处理，并报梁希科普奖评审办公室负备案。异议期满后10天为异议处理期，如在处理期内未完成协调，则取消本年度评奖资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梁希科技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bookmark: heading]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6年3月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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